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奖学金评选办法 
第一条 为了强化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理念，激励学生积极进取，全面发展，并充分发挥个人特长，创造优异成绩，根据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奖励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奖学金（以下简称“校长奖学金”）是学校设立的学生最高奖项，用以奖励道德品质优秀、专业功底扎实、创新能力突出、综合素质优异，在学生中起到表率作用的我校全日制本专科生。 

第三条 校长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不超过10名，奖励金额为每人每年10000元。 

第四条 申请条件 

申请校长奖学金者，在满足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奖励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奖励申请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还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一）连续两次获得一等学习优秀奖学金（或者连续四次获得一等人民奖学金），并且在校期间获得校级以上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团员、“优秀团干部”等荣誉称号。 

（二）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绩, 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SCI、EI、ISTP、SSCI全文收录；或以第一、第二作者身份出版学术专著 (须通过专家鉴定)；或获得国家专利 (须通过专家鉴定)；或参与国家级、省部级课题研究并获奖，为学校赢得良好声誉。 

（三）参加重大科技文化交流或学科竞赛活动，赢得良好声誉或产生较大社会影响（一般应取得证书，或有省部级以上新闻媒体专题报道）。 

（四）关心、热爱学校，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重大活动，对学校建设与发展提出独到见解或方案，经学校采纳并取得显著成效。 
（五）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或公共财产安全，舍己为人，见义勇为等，产生良好社会影响。 

第五条 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学生本人向所在院系提交书面申请。 

（二）院系评选小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确定本院系校长奖学金候选人一至三名，并在本院（系）范围内公示，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。如对公示人选有异议，可向院系反映，院系成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。调查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，调查结果向异议人反馈。 

（三）公示结束后，各院系将校长奖学金候选人名单报学生处。 

（四）学生处审核、汇总各院系上报的候选人名单，并组织所有候选人进行公开答辩，确定校长奖学金提名人（不超过二十名）。 

（五）学生处在全校范围内公示校长奖学金提名人，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。如对公示人选有异议，可向学生处反映，学生处成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。调查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，调查结果向异议人反馈。 

（六）公示结束后，对公示无异议的提名人，组织校内媒体广泛宣传其个人事迹，并组织学生对提名人进行投票。 

（七）校长办公会依据校长奖学金提名人个人事迹情况、院系推荐情况、答辩情况、投票情况，最终确定校长奖学金获得者。 

第六条 同一学年内，校长奖学金获得者同时获得其他奖学金时，学校颁发相应荣誉证书，但只按校长奖学金的奖励金额发放奖金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。
